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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声明 

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“中德证券”）编制本报告涉及的内容来源于

发行人已披露的公开信息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者应对相关

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德证券所作的承诺

或声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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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

1、债券名称：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

券（面向合格投资者）（第一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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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措施的决定》（[2022]1号），主要内容为： 

“经查，我局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违法违规问题： 

一是信息披露不准确。2021年7月18日，你公司在《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

注函的回复公告》中披露了12个在建工程项目的执行进度，经查发现部分项目进

展的描述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。 

二是会计核算不准确。经查发现你公司部分在建工程项目的会计核算依据不

规范、不充分，相关会计核算进度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。 

三是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产。经查发现你公司湘潭项目初始建设的办公楼

和宿舍楼在停工后由关联方续建，建成后由关联方使用。双方未及时办理确权和

交割转让手续。上市公司资产被占用后，公司未履行披露义务，关联方也未向上

市公司提供补偿或支付对价。 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182号）第三

条第一款“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及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披露的信息应当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，简明清晰、通俗易懂，不得有虛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”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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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22日已就媒体质疑向启迪环境发出关注函，截至启迪控股发布上述调查结果启

迪环境尚未回复本所关注函。启迪控股作为启迪环境间接控股股东，未配合启迪

环境做好信息披露工作，在其他媒体上先于启迪环境披露未公开的重大信息。 

启迪控股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(2020年修订)》第1.4条、

第2.1条、第2.3条、第2.15条及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年修订）》第4.1.1

条、第4.2.26条、第5.2.1条、第5.2.3条的规定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，依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(2020年修订)》第16.2

条和本所《上市公司纪律处分（₶行）舀

处分Њ꣠唊ᅴṄ摐忐μ本所作出␀  



6 

 

三、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

中德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，在知悉上述事项后，为充分保障 

债券持有人的利益，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，根据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

行为准则》的有关规定出具和公告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，就上述重大事项提 

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，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并将视情况采取下

一步动作，维护投资者权益。 

除此之外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关于调整债券上市期间交易方式有关

债о⒤护投资携偱敷ᢆ下   




